
受文者：國立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年7月23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體署學(一)字第110002526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函轉財團法人行天宮文教發展促進基金會辦理「行天宮資優

學生長期培育辦法」1份，請協助轉知體育班學校，請查照。

說明：

一、依據財團法人行天宮文教發展促進基金會110年7月15日（

110）行教字第0015號函辦理。

二、如有相關問題，請逕洽該基金會張先生，電話： 02-

25671688轉127、112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(除 連江縣政府、金門縣政府外)、國立宜蘭高
級中學、國立羅東高級中學、國立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、國立基隆女子高
級中學、國立基隆高級中學、國立基隆高級商工職業學校、國立華僑高級中等學
校、國立臺北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高級中等學校、國立竹北高級中學、國立中
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、國立二林高級工商職業學校、國立員林高級
農工職業學校、國立員林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國立和美實驗學校、國立南投
高級中學、國立竹山高級中學、國立埔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國立草屯高級商工
職業學校、國立水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、國立斗六高級中學、國立虎尾高級中學
、國立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國立民雄高級農工職業學校、國立新豐高級中學
、國立北門高級中學、國立善化高級中學、國立北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、國立曾
文高級農工職業學校、國立臺南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、臺南市私立長榮高級中
學、國立岡山高級中學、國立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、國立屏東高級中學、國立
潮州高級中學、國立內埔高級農工職業學校、國立花蓮高級中學、國立玉里高級
中學、國立臺東高級中學、國立馬公高級中學、屏東縣私立民生高級家事商業職
業學校、國立旗美高級中學、國立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

副本：本署學校體育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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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

保存年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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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體育署 書函

地址：10489臺北市朱崙街20號
承辦人：賴郅如
電話：02-87711985
傳真：02-87728707
電子信箱：1981@mail.sa.gov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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